
報告事項一                     報告單位：秘書室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第 9818 次局務會議紀錄 

時 間：98 年 5 月 14 日（星期四）上午 9時 

地 點：臺北市市政大樓 6樓東北區 606會議室 

主  席：吳局長清山               記錄：趙文其 

 

出  席：康宗虎         林騰蛟         林信耀  

梁永斐         何雅娟         洪哲義 

        謝麗華（湯瑞雪代） 楊淑妃         楊麗珍 

        趙帄南（楊碧雲代） 廖進安         曾聰邦 

尤鵬雄         丁文玲         王碧珠 

陳素貞         韓長澤         郭國塏 

        姜季鴻         楊國隆         曾淑賢 

葉傑生（李讚壽代） 邱國光   吳金盛（劉怡伶代） 

        房振昆（陳美玲代） 洪坤森         石康帄 

        脫宗華（張政忠代） 

 

列  席：蔡曉青（請假）  譚以敬        許裕陞 

        陳良輝          李嗣蕙        趙文其 

 

    壹、介紹本局新進人員 

貳、手語教學 

參、報告事項 

一、秘書室：檢陳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第 9817次擴

大局務會議紀錄乙份，報請 公鑒 。  



    裁  示：紀錄確定。 

 

    二、秘書室：檢陳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98 年 5月 6

日第 9817 次擴大局務會議主席裁

（指）示事項執行概況回報表乙

份，報請 公鑒。 

   裁  示： 

（一）針對議員質詢延宕事件，歸納如下： 

     1.敏感度不足。 

     2.警覺性不夠。 

     3.判斷性欠佳。 

     因同仁受許多相關心理因素導致危

機處理及通報系統處理不夠敏

捷，請相關科室、學校及社教機構

確實檢討改進；並請軍訓室儘速成

立小組召開會議研商改善之道，並

請提 6 月份局務會議專案報告；同

時請督學室與各科室協助，請康副

局長督導。 

（二）請體育處儘速規劃市立田徑場（6

月 15 日完工）啟用儀式及開幕典

禮等相關事宜。 

（三）請軍訓室儘速建立通報分類及相關

檢視系統，以利掌握通報後續相關

處置。 

（四）請中教科將四、「第三屆青少年文

學獎，…」之執行等級 A 修正為



「B」。 

（五）餘請各科室依處理情形賡續辦理。 

 

    三、社教科：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科室工作報告，

報請 公鑒。  

    裁  示： 

           （一）報告內容洽悉；感謝社教科楊專員

報告，亦謝謝趙科長及同仁推動社

教業務之辛勞，成效值得嘉許。 

           （二）請社教科妥善處理「學承補習班」

相關問題，以維本局良好形象。 

             

 

          四、國教科：英語學習情境中心設置概況報告，

報請 公鑒。  

    裁  示： 

           （一）報告內容洽悉；感謝濱江國小徐月

梅校長周詳規劃與報告。 

                （二）請具體掌握「設置目標」，如學生

學習後具有哪些能力指標；敎師教

學活動後學生英語效能提升多

少？以及外籍教師模式建立等。 

                （三）加強「年度計畫」的完整性（如行

政規劃、課程安排及學生體驗學

習）。 

（四）有關「啟用典禮規劃」事宜，力求

多元、創新及具有特色，並適時邀



請美國在臺協會、英國文化協會及

外國貴賓、團體等出席，共襄盛舉。 

（五）請積極建置「英語學習中心網站」，

以利外界人士透過該網站瀏覽或蒐

集相關資料。 

 

五、秘書室：有關「臺北市 98學年度學校行事簡

曆」案，報請 公鑒。 

    裁   示：本案通過，並請函發各級學校辦理。   

 

   六、秘書室：市長信箱熱門話題（5 月 5 日至 5

月 11 日），報請  公鑒。 

   裁  示： 

            （一）本週「市長信箱熱門話題」有關

教師言行（計 9件）及補習班（計

6 件）等相關問題未處理者，請

相關科室儘速妥為後續處理。 

            （二）有關「教師輔導管教」問題，請

相關科室再次提醒學校，務必要

求教師以正向言行輔導學生。 

            （三）就「補習班」相關問題，請社教

科持續加強督導。 

  

   七、秘書室：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一週重要教育新

聞輿情報告(98.5.5－98.5.11），報

請 公鑒。 

裁 示： 



      （一）有關「疫情減緩國中基測無延後考

期計畫」案，請中教科隨時與衛生

局連繫，確實掌握 H1N1 最近疫情動

態，必要時，請中教科成立應變中

心因應。 

      （二）教育部預計 6 月底對外公布 12年國

教將朝免詴、免學費方向，請中教

科持續了解後續進展。 

      （三）請國教科行文各校提醒學校應確實

掌握新生入學動態，對未入學者新

生務必依規定通報及追蹤，以維新

生正常就學。 

      （四）各項輿情，請各相關科室參考辦理。 

 

參、討論事項 

    一、職教科：為訂定「臺北市職業學校校長遴選

及聘任辦法（草案）」乙案，提請  討

論。 

       決  議：本案通過，請依行政程序辦理後續

作業。 

 

伍、臨時提案 

一、 許研究員裕陞口頭報告：     

       （一）感謝各科室、社教機構同仁積極配合提

供議員索取資料、議員服務案件等資

料，同時感謝主秘的指導，使府會工作

順利運作。 



   （二）有關明（5 月 15 日）日上午市議會教

育部門最後質詢（第 3 組），爰依往例，

今晚（5 月 14日）晚上 6 時，在局長室

討論議員質詢模擬題，請各科室主管及

社教機構首長務必參加。 

     裁  示：請各有關科室、社教機構務必配合辦理。 

 

二、秘書室尤主任鵬雄口頭報告： 

   （一）去（97）年本局綠化美化、節能減碳及

辦公室做環保等在市府評比下，績效較

往年亮麗，感謝長官指導及各科室同仁

的配合。今（98）年市府「辦公室做環

保」、綠化美化、節能減碳等各項評比

分別於 6 月 8 日及 11 月、12 月辦理，

請各科室宣導，並請依評比項目內容準

備（評比表請參閱附件第 116 至 119

頁），以利爭取佳績。。 

   （二）上述各項評比項目內容表格及節約能源

巡檢表等，會後逕送各科室，請加強宣

導，並協助辦理。至於本局內評委員，

將簽請局長圈選各科專員 4-6 人，審視

評比各科室綠化美化、節能減碳及辦公

室做環保，成績優良者將依循往例優予

敘獎，以資鼓勵。 

（三）本市議會（員）、家長會及本局所屬各

級學校所關注之學校午餐等採購事

宜，業於昨（5 月 13 日）日邀請本市議

員、各級家長會代表、學校代表及市府



工務局、法規會、政風處、主計處等相

關局處代表研議，敦請 林副局長主

持，會中主席闡述採購法相關法令，並

聽取議員、局處、家長會及學校代表意

見，會議程序順暢，並決定學校午餐採

購程序相關事宜，本案將簽請市府核准

後函送各級學校及各級家長會參辦。 

 裁  示：有關各級學校午餐採購家長得否為內外

聘委員乙事，依會議決議辦理；餘請各

科室宣導配合。 

 

三、林主任秘書信耀口頭報告：     

    （一）本次市議會教育部門質詢，在資料提供

方面有待改進如下： 

         1.議員索取資料如業務單位無法限期

內提供，同仁們務必先電話聯繫告知

延期理由（資料彙整或內容檢視），

請求見諒。 

         2.請相關科室及社教機構提供議員資

料務必做到正確性、合理性、合情性。  

   （二）各業務單位承辦同仁如遇有與議員或議

員助理發生聯繫上的困難時，務必即時

向長官反應，以利尋求解決之道。 

（三）各業務單位提供質詢模擬資料，以一題

一頁為原則（A4 為標準）。 

（四）在詢答模擬演練後，針對重要議題，請

相關業務單位後續務必提供完整的資

料，俾利局長掌握實情，以利於議會答



詢順暢。 

 裁  示：有關議會質詢相關事項，請各科室及社

教機構配合改進。 

 

四、林副局長騰蛟口頭報告：     

    （一）有關此次教育部門質詢，局長對議員質

詢的承諾事項，提供後續補充資料或期

限內完成之檢討報告，請相關科室務必

全力配合辦理。 

   （二）本次議員質詢所造成延宕事件，請各科

室檢討改進如下： 

         1.議員質詢有連續性議題，如楊實秋議

員關心學生獎學金；李文英議員學生

體適能等資料，或部分議員持續關切

之議題（如一綱一本北北基共辦聯

測），請相關科室主管能適時安排局

長主持會議或利用首長會報向局長

提出專案報告，以利局長掌握議題脈

絡，以利備詢順暢。 

         2.提供議員相關資料務必注意時效與

品質（數據正確性）。 

         3.對議員索取資料，除非涉及業務機

密，不宜提供外，原則上一律提供。 

         4.議員索取資料屬常態性（如李文英議

員國中小體適能），可請統計室協助

或透過電腦網路系統等方式蒐集資

料。 

         5.與議員、辦公室主任或助理之間互動



務必謹言慎行，回應言行態度務必委

婉說明，取得共識。 

         6.針對議員質詢跨局處（衛生局、社會

局、警察局）資料一致性之問題（如

校安通報、毒品…等），請相關科室

務必做好「橫向連繫」溝通協調工

作，以免造成相關局處間數據資料不

一現象。 

（三）有關「水岸臺北 2009 聽奧端午嘉年華」

活動，請體育處依市長指示務必做妥相

關安全維護措施，並儘速成立相關「應

變中心」。 

（四）關於高中職校長遴選作業已於上週六（5

月 9 日）辦理完畢，感謝中教科洪科長

及同仁們的辛勞，後續國中、國小校長

遴選作業，亦請中教科及國教科持續配

合辦理。 

（五）暑假將屆，98 年度暑假期間相關活動

請各科室及社教機構儘早規劃，並請中

教科主政彙整資料後，提局務會議、市

政會議報告，並適時對外公布，以利各

校學生安排暑期活動。 

（六）本市中興國小及福星國小整併後，中興

國小校區作為萬華市民運動中心場地

使用，但中興國小至今未完成報廢手

續，請體育處會同工程科儘速辦理該校

報廢事宜。 

（七）中教科所提「北北基共辦聯測」詴辦計



畫，預計 5 月底報教育部審議，俟教育

部核定後，請中教科安排於擴大局務會

議（7 月）專案報告。   

   裁  示：請各科室及社教機構務必配合辦理。 

 

陸、指示事項 

一、轉達郝市長在 1525 次市政會議指示與本局相

關科室配合辦理事項： 

  （一）國中基測因應「H1N1 新型流感」疫情，

請教育局成立「應變小組」，並請衛生局

協助教育局辦理。（請中教科積極辦理） 

  （二）「水岸臺北 2009 聽奧端午嘉年華」活

動，請注意安全維護措施，並請陳副祕書

長督導。（請體育處積極辦理）   

    二、議會教育部門質詢期間，議員所提需求務必

立即處理，另局長對議員允諾改善者，請各

科室主管及社教機構首長應列管辦理，並請

林主秘督導。 

    三、「水岸臺北 2009 聽奧端午嘉年華」籌備辦理

情形，業經市政會議通過，請體育處依規劃

進度積極辦理。 

四、5 月 17、18 日民進黨將辦理遊行活動，請軍

訓室務必做妥總統府周邊鄰近學校相關安全

防護措施，以維學生安全上下學（尤其 5月

18 日）。 

五、98 年度第一次國中基測將於 5 月 22、23 日

舉行，請中教科務必要求各承辦學校做好事前



相關準備措施，並請康副局長督導。 

六、信義運動中心將於 5 月 28 日（星期四）舉行

開幕典禮，請體育處做好相關準備工作，並

提下週（20 日）局務會議報告。 

七、「世外桃源—龐畢度中心收藏展」於美術館展

出，請特教科規劃安排特教學生前往參觀。 

八、98 年度高中職校長遴選作業已於上週六（5

月 9 日）辦理完畢，整個過程理性、帄和、

順利，感謝中教科洪科長及同仁們的辛勞。 

九、5 月 8 日（星期五）國教科辦理 98 年度國民

小學「禮儀暨孝親楷模頒獎典禮」活動，會

場布置溫馨隆重，陪同家長相當肯定，媒體

亦有所報導，感謝國教科謝科長及同仁的規

劃和辛勞，也特別感謝承辦學校木柵國小李

校長及行政團隊的協助。並請國教科研擬獎

狀加框及編印優良事蹟手冊之可行性。 

十、5 月 11 日（星期一）職教科辦理 98 年度推

動「性別帄等教育績優學校、社教機構表揚

典禮暨觀摩研討會」，過程順暢，感謝職教科

何科長及同仁的規劃和辛勞，也特別感謝承

辦學校成淵高中趙校長及行政團隊的協助。 

十一、暑假將屆，各高職、高國中小師生將組團

出國教育交流參訪活動，請相關業務科行文

提醒學校出國團員及師生務必注意旅遊安全

及衛生。 

 

  陸、散會：上午 12 時 00分 


